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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目：從國土空間發展淺談我國違章工廠輔導合法化之問題  

二、所涉法律：  

   工廠管理輔導法、國土計畫法 

三、探討研析  

(一)根據民國 105 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近 10 年來我國已

流失約 3萬 4,557公頃農耕土地，大量興建的農舍及違規工

廠，嚴重影響農地資源及生產環境，其中農地上未登記之違

章工廠面積約為 1.4萬公頃。為解決農地占用問題及輔導農

地工廠之合法化，立法院已於 108年 6月 27日三讀通過「工

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其中新增第 28 條之 5 第 6

項明定「未於本法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7 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之日起 10 年內依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其工廠

改善計畫之核定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及落日條款

第 7項「特定工廠登記之有效期限至本法中華民國 108年 6

月 27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 20 年止。」。換言之，農地

違章工廠依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證者，應於 128 年 6 月 27

日前，完成特定工廠登記及土地變更，方可繼續營業。 

(二)據農委會 106 年「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全國坐落於

農地上的違章工廠，其占用農地筆數高達 13萬 4500餘筆，

其現況尚包括相當多具污染之大型企業刻意違規佔用農地，

及為數不少中小企業於資本、技術和規模的不足情況下違規

使用者，究其成因皆是我國長期漠視產業發展環境，及缺乏

合理土地管理制度和空間整體發展規劃，加上地方缺乏實質

輔導機制與對話平台所致。是以，政府依據 105年 5月 1日



施行之國土計畫法，進行後續縣市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分類劃

定時，應審慎面對工業土地使用失序與污染、住工混雜及農

工混雜等空間管理問題，建立與各界對話之平台，並應由經

濟部、環保署、農委會及內政部等與違章工廠問題相關之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研商合理之國土管理機制及產業政

策配套措施。 

(三)日本早於西元 1965 年在產業污染嚴重及區域計畫法即將生

效之背景下，日本經濟產業省及厚生省（等同我國經濟部

及環保署）共同成立「公害防止事業團」，由中央制訂環境

規範的共同標準、提供環工技術支援及財務借貸機制，透

過日本開發銀行的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協力，給予廠商低利

貸款，而地方政府則提供平台，此項措施雖於執行前期需

耗費大量時間與在地居民、民間團體與鄉鎮市公所溝通協

商及提出解決方案，並促使成立中小企業組成合作社或協

會，讓廠商彼此揭露會計資料、資訊共享並彼此監督，但

實為後續能成功推動合法輔導機制之關鍵。 

四、建議事項  

（一）為確保我國糧食安全，除須有完整農地資源盤查機制，以

確保可供糧食生產之農地數量，對於優良農地之保護更應

銜接現行國土計畫，並提供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及配合

相關產業輔導措施。至於農地使用現況已零星破碎、非農

業使用及違規情形充斥等地區，應務實面對解決。 

（二）關於違章工廠合法化之所在區位，應以不影響整體農業生

產環境為前提，且應避免位於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區位。同時產業主管機關

亦應先查核未登記工廠聚落是否符合產業政策、鄰近產業



園區（或產業用地）供給及產業園區規劃配合情形，以及

是否符合所訂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輔導措施。對於聚集達

一定規模以上或在地產業鏈結程度高之既存未登記工廠

聚落，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

具有優先輔導合法必要者，政府應有專業團隊輔導土地合

理及合法使用。另經認定之非屬低污染產業者，亦應積極

輔導遷廠或轉型。  

(三)有關違規工廠的治理機制，地球公民基金會曾建議參考前述

日本由當地中小企業共同組成協會或合作社，配合政府以長

期低利方式提供良善貸款機制，與企業協會共同攤提成本，

共同遷移聚合，以防止工業污染之作法。雖該建議仍有細究

其制度內涵及斟酌在我國引進此制度可行性評估之過程，但

由政府輔導中小企業自行組成協會或合作社模式，讓中小企

業加入的治理體系，以加快處理農地違章工廠朝合法化、轉

型或遷移之進程，應為政府可思考之政策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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